
舞钢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舞信用办〔2023〕3 号

关于转发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

2023年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

市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2023

年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

实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是申报主体必须是在河南注册的企业法人；二是近 3 年内没有

受到县级以上财政、审计部门处理处罚：三是没有列入失信人名单；

四是符合资金奖补要求的企业(标准)均可申报，无名额限制。根据工

作职责，请尽快协助符合条件的企业做好上报工作。

附件：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申报

2023 年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》

2023 年 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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